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擾
異
•
與
荷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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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。。惟
對
待
華
人
及
馬
來
土
人
。
則
皆
奴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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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自
有
國
民
党
設
立
之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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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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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焉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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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
人
待
日
本
人
亦
如
是
，某
次
)
有
一H
人
人

口
，
荷
屬
當
局
說
他
有
神
經
病
日
領
事
交
涉■
届亜吊頁方雙一正 

諸
多
不
得
效
力
。
於
足
致
誼
本
國
)
以
後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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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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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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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日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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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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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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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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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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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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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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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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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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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壹
荷
人
必
猛
擊
其
頭
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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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聽
筒
試
驗
荷 
蔓
延
事1
茲
聞
省
當
軸
因
各
地
之
呼
簫1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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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。
荷
人
如
或
質
問
。
則
檢
查
之
日
醫
心
傲
然
，而i
海
租
界
二
夕
人
衛4
當
軸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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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「我
國
幷
無
神
經
病
的
日
人
前
來
荷
判
荷
 

界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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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
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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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竟
然
斷
爲
神
經
病

‘是
足
見
荷
人
本
身
之
有■
收
囘
之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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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經
痛
。是
以
情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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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須
詳
細
檢
驗
一
云
一
上
海
卜
四
日
相
：
外
交
長
王
.止
廷
昨
夕A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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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』荷
人
大
怖
。•
乃
聯
名
致
電
本
國
。於
是
荷
當 
席
上
對
報
界
中
人
演
說
一
厶" 
倘
現
時
爲
收
囘
領
 

局
始
知
日
本
人
之
不
可
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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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前
次
指
爲
神 
判
權
事
與
各
國
交
涉
不
能
早H
成
功
？
則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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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病
日
人
之
案
打
消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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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促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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畏
將
出
全
力
對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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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如
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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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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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以
爲
四
個
都
係
賤
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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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：
個
把
孫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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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至
尊
至
靈
的
偶
像
。反 

被
人
拘
被
人
逐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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搗
毀
封
閉
 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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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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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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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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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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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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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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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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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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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
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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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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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拿
着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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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
子
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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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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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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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
人
看
得
你
重
呢
。
所
以H
本
并
仆
知
一
一
氏
主 

義
爲
何
物
。但
他
具
有
充
固
力
量
，便

''I 以
保

海銀價漲落原因

上
海
拾
二
日
電
。
本
處
市
塲
是
日
白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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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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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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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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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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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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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組 V 
國
會
、
與
現
有 

之
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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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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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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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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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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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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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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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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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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